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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区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第125039号提案的答复

尊敬的贾媛媛委员：
首先感谢你们对博山区养老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你们提出的《关于关爱社区独居孤寡老人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空巢老人关爱服务工作。近年来，区民政局将建立空巢老年人关爱服务制度作为重点任务加以推进，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健全养老服务设施。近年来，区民政局积极健全各类养老服务设施，通过打造“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为内容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让更多的老年人实现老有所居、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享晚年。目前，全区共有备案养老机构9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24处，农村幸福院47处。全区共有养老服务床位1684张，其中护理床位占比达47%。
二是健全完善空巢等各类经济困难老年人生活保障体系。推动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老年人补贴制度，不断提升经济困难老年人生活质量。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不断提高救助供养水平，扩大保障范围，给予救助对象必要的生活照顾和物质帮助。
三是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支持力度。针对地域特点，挖掘传统文化，探索互助联动养老服务新途径，推动建立健全家庭尽责、基层主导、社会协同、全民行动、政府支持保障的空巢老年人关爱服务机制。
四是完善医养结合政策。积极鼓励各医疗机构大力发展健康养老产业，依托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优势建设养老康复机构，将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建立了“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新模式，让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的医疗人才最大限度的服务于养老服务，逐步解决了养老机构缺乏专业医疗服务的问题，有效解决了人民群众“老有所养、老有所医”的问题。会同区卫健局指导全区8处医疗机构以医疗机构内部设置养老机构、签订医疗养老服务协议等方式开展了“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所有卫生院和城区基层医疗机构均按要求开展了老年人健康管理服务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部分养老服务机构和邻近的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由就近医疗机构为养老机构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服务。
解决空巢老年人养老问题，是完善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的关键，事关空巢老年人晚年幸福生活，事关外出务工人员就业创业，事关千千万万家庭。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动空巢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实施，完善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
一是大力宣扬尊老敬老爱老风尚，营造良好舆论氛围。通过全媒体大力宣传党和政府关于老龄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内容，宣传报道我区尊老敬老爱老先进人物和事迹。
二是建立健全定期巡防空巢老年人工作机制，积极防范和及时发现意外风险。
三是加快推动信息系统建设，按照做好空巢老年人信息管理，运用大数据分析空巢老年人的需求，为精准帮扶、精准关爱提供数据支撑。
四是加强与信息企业的协作，支持利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现代技术搭建高效、便捷、适用的智能服务网络平台，畅通空巢老年人与子女及近亲属之间的亲情沟通的渠道。
五是进一步优化老年人补贴制度，为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问题提供制度性保障。
六是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加快示范性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
七是推进老旧小区适老化改造，采取政府补贴等方式，对纳入特困供养、建档立卡范围的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给予最急需的适老化改造。尊重居民意愿，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统筹推进公共场所无障碍、适老化和消防设施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安全、舒适、便利的社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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